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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0 8 年 建 築 物 (規 劃 ) (修 訂 )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 資 料 文 件  
因 應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報 告 就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建 議  

更 改 食 物 業 的 發 牌 程 序  
 
 
背 景  
 

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 0 0 8 年 6 月 1 0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現 有 食 肆

的 加 高 地 台 後 ， 其 中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報 告 改 善 香

港 環 境 衞 生 措 施（ 下 稱《 小 組 報 告 》）內 所 載 有 關 食 肆 違 例 建 築 工

程 （ 下 稱 “ 違 建 工 程 ” ） 的 背 景 和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亦 要 求 提 供

關 於 食 肆 在 引 入 新 的 發 牌 程 序 前 的 批 核 準 則，以 及 當 局 在 實 施《 小

組 報 告 》 建 議 後 對 食 肆 發 牌 程 序 作 出 的 更 改 。  
 
2 .    本 文 件 旨 在 載 列《 小 組 報 告 》就 違 建 工 程 作 出 的 建 議 ，

以 及 當 局 因 應《 小 組 報 告 》的 建 議 而 對 食 肆 發 牌 程 序 作 出 的 更 改 ，

並 特 別 從 屋 宇 署 的 角 度 ， 闡 述 在 現 有 食 肆 內 的 加 高 地 台 。  
 
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的 措 施   
 
3 .    為 解 決 食 肆 的 違 建 工 程 造 成 的 問 題，《 小 組 報 告 》建 議 ，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日 後 如 發 現 申 領 牌 照 的 店 舖 附 連 違 建 工 程 ， 或 有

違 建 工 程 從 店 舖 延 伸 出 來 ， 便 應 拒 絕 簽 發 牌 照 。 就 申 請 臨 時 牌 照

方 面 ，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由 認 可 人 士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， 核 證 有 關 店 舖 沒

有 違 建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現 有 持 牌 食 肆 如 有 違 建 工 程 ， 便 不 容 許 持 牌

人 轉 讓 其 牌 照，直 至 有 關 違 建 工 程 被 拆 除 為 止。這 些 措 施 的 目 的 ，

旨 在 從 根 源 預 防 問 題 ， 並 隨 着 時 間 將 現 有 的 問 題 縮 減 。  
 
4 .    由 2 0 0 6 年 4 月 1 8 日 起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規 定，食 肆 牌

照 的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證 明 書 ， 核 證 店 舖 沒 有 違 建 工 程 。 為 配 合 新 制

度 的 實 施 ， 屋 宇 署 已 就 核 證 事 宜 制 訂 指 南 ， 並 以 抽 樣 方 式 審 查 認

可 人 士 向 當 局 提 交 的 證 明 書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條 文  
 
5 .    就 建 築 工 程 而 言 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1 4 ( 1 )條 ， 除

獲 豁 免 的 建 築 工 程 外 ， 所 有 建 築 工 程 必 須 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批 准 ， 才 可 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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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4 1 ( 3 )條 亦 訂 明 ， 建 築 工 程 如 不 涉 及

任 何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， 可 無 須 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而 在 任 何 建 築 物

內 進 行 ， 但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絕 對 不 可 以 在 違 反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

附 屬 規 例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。  
 
7 .    加 高 地 台 的 建 造 如 不 涉 及 任 何 建 築 物 的 結 構，則 可 能 歸

納 為 上 述 條 例 第 4 1 ( 3 )條 條 文 所 指 的 範 疇，無 須 根 據 該 條 例 向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取 得 批 准 。 如 在 建 造 此 等 地 台 時 ， 沒 有 違 反 當 時 有 效 的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附 屬 規 例 ， 有 關 地 台 便 不 屬 違 建 工 程 。  
  
8 .    至 於 地 台 的 建 造 如 涉 及 原 身 樓 宇 的 結 構 及 事 先 並 無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的 批 准 ， 又 或 地 台 的 建 造 雖 不 涉 及 原 身 樓 宇 的 結 構 但

有 關 的 建 造 卻 導 致 違 反 當 時 有 效 的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的 附 屬 規 例（ 如

沒 有 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例 》第 7 2 條 ，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斜 通

道 ）， 即 屬 在 違 反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的 條 文 下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。 而 根

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，這 類 地 台 便 屬 違 建 工 程。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2 4 條 ， 飭 令 有 關 人 士 將 之 拆 除 或 糾 正 。  
 
屋 宇 署 在 牌 照 申 請 方 面 的 職 責  
 
9 .    屋 宇 署 在 牌 照 申 請 方 面 的 職 責，已 在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編

印 的 《 食 肆 牌 照 申 請 指 南 》（ 下 稱 “ 《 指 南 》） 有 所 闡 述 。  
 
1 0 . 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會 把 接 獲 的 食 肆 牌 照 申 請 交 予 屋 宇

署 ， 以 便 該 署 就 有 關 處 所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是 否 適 合 作 食 肆 用 途 ， 提

供 意 見 ：  
 

a )  樓 宇 結 構 的 安 全 ；  
b )  抗 火 結 構 ；  
c )  走 火 通 道 ； 及  
d )  危 及 公 眾 安 全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。  

 
1 1 .    就 屋 宇 署 署 長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所 獲 賦 予 的 權 力，《 指

南 》說 明，書 內 所 載 的 內 容，無 論 在 任 何 方 面 都 不 會 減 損 其 權 力 。

此 外 ，《 指 南 》還 提 醒 申 請 人 留 意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內 有 關 為 殘 疾

人 士 提 供 通 道 及 設 施 的 條 文。《 指 南 》並 指 出，未 經 許 可 而 擅 自 拆

除 或 更 改 供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現 有 核 准 通 道 及 設 施 ， 可 遭 當 局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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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  在 2 0 0 6 年 4 月 1 8 日 實 施《 小 組 報 告 》所 訂 措 施 之 前 ，

屋 宇 署 並 不 會 因 為 食 肆 沒 有 提 供 通 往 加 高 地 台 的 斜 通 道 而 反 對 食

肆 牌 照 的 申 請，因 為 這 些 設 施 並 不 在 上 文 第 1 0 段 所 述 的 範 疇 內 。 

1 3 .    至 於 在 持 牌 食 肆 內 的 加 高 地 台，如 建 造 時 沒 有 按 照 當 時

有 效 的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的 附 屬 規 例 的 規 定 設 置 斜 通 道 ， 該 等 加 高

地 台 便 屬 違 建 工 程 ， 在 實 施 《 小 組 報 告 》 的 措 施 後 新 訂 的 發 牌 制

度 ， 該 等 地 台 須 要 拆 除 。 如 加 高 地 台 的 建 造 是 在 斜 通 道 的 立 法 規

定 實 施 之 前 ， 又 沒 有 違 反 地 台 在 建 造 時 有 效 的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包
括 其 附 屬 法 例 ) 的 規 定 ， 則 不 屬 違 建 工 程 ， 根 據 新 的 食 肆 發 牌 制

度 ， 無 須 拆 除 。  
 
 
 
 
 
 
屋 宇 署  
2 0 0 8 年 6 月 11 日  


